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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醫療照護品質之良窳攸關國民健康，它也是國家競爭力之重要指標之一。護士全國會考起

自於1915年，由護理專業團體辦理；台灣光復後，由考試院考選部主管國家醫事人員考試，其
制度歷經醫療與教育環境變遷，尤其在21世紀全球化衝擊下多有改變。1950年起舉辦護士、助
產士類科考試，1963年推出護理師資格檢覈，1968年改為護理師檢覈考試；2002年起舉辦醫事
人員專技高普考考試、2004年開始助產師考試。在學制提升下，2011年助產士與2013年護士考
試將相繼停辦，在醫事人員專技考試中護理類科應考人數眾多。然而隨著教育政策、國際資訊

科技與專業發展趨勢之更迭，「教考用」三者間的配合是否緊密？試題是否反映業界對應考人

須擁有批判思維與知識整合能力之需？考照及格率偏低是否會導致臨床出現護理人力不足？目

前的國家考試是否能檢測出應考人未來進入職場就業之門檻能力？目前是「業界需求」引導考

試與教學？或教學引導「考試」？介於「教」與「用」之間的考選部正面臨極大之挑戰。

本文目的以分析近五年考選部公布護理師國家考試結果，探討國內護理教育制度下教、

考、用制度之相關議題外，並針對護理人員考選制度之發展、報考資格、應試科目、實施成果

與考試成效逐一探討，並對未來醫事人員護理師考試制度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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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medical service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eople’s health in a nation.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hat shows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aiwan,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
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has its national examination system changed constan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form of Taiwan’s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demand from the public. 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for 
Medical Personnel has been changed during these years. It is the top priority for the Ministry of Exami-
nation to draw up an equitable and reasonable mechanism that can qualify eligible medical personnel 
in a way that meets the demands of clinical practice in the health industry. Thus, the people’s health is 
ensured. 

The Nurses Association was in charge of the nationwide nurse examination since 1915 to 1949. In 
1950, the National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for nurse and midwife began. Then, the National Qualifi-
cation Screening for Professional Registered Nurse was organized in 1963. Later in 1968, the screening 
system was changed into the National Qualified Examination for PRN. In 2002, Senior and Junior Pro-
fessional and Technical Examination for Medical Personnel was started and followed by the Midwife 
Examination in 2004. Also, resulting from the education system evolution, the two examinations for 
midwives and nurses will be terminated in 2011 and 2013 respectively. 

The number of examinees in the above medical personnel examinations has always been the larg-
est portion of all.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regularly inspect whether the examination system is still 
appropriate after the changes of education policies,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in-
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key issues to examine are whether the examination could reflect the critical 
thinking and knowledge integration abilities that the health industry expects, or if the pass rate is too 
low to supply sufficient clinical staffs. Is the current medical personnel examination and education sys-
tem directed by the requirement of health industry? Or, is the examination only concerned about school 
education? To attend the people’s best interests, it is a great challenge for the Ministry of Examination 
to deal with.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Qualified Examination for PR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By analyzing the issues related to train, examine, and employ in Taiwan’s nursing edu-
cation system, as well as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qualification, and outcome of the examination 
for medical personnel,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suggest that will help enhance the examination quality 
for professional nurses in Taiwan.

Keywords:  nurse, midwife,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examinations for medical 
personnel

Sheuan Lee, Wen-Jiuan Yen, Wen-Shi Chiou, Ting Chen

Survey of the Education, Examination 
and Employment System 
 for Nursing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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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各先進國家均朝向自由化

與全球化發展方向邁進。2002年，台灣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因應全球貿

易化及開放服務業市場之發展趨勢，各專

業無不由教、考、用三層面探討如何與國

際接軌。國家考選制度為因應以上快速變

遷、面對社會、醫學與教育環境的諸多挑

戰與國人對健康照護品質提升的高度需

求，考試方式與內容亦不斷改變。2009

年考選部更為改善護理類科的考試品質，

首度成立「護理類科考試改進小組」延攬

產、官、學界專家組成，由考選部長擔任

召集人，成員包含：考試委員、考選部、

銓敘部、衛生署、人事行政局、護理專業

團體、護理學界與醫院業界代表，定期召

開會議，檢討考試相關事宜，期能扮演國

外類似「護理諮議會」（Nursing Council）

的角色，建立產官學界之共識以提升考試

之信效度。

本文目的以分析近五年考選部公布護

理師國家考試結果，針對台灣護理教育制

度下教、考、用制度之相關議題進行剖

析。

一、護理教育體系

（一）護理專業教育之發展

1. 1949年前（大陸）：我國護理教育發

展應追溯至明末清初，護理鼻祖南丁

格爾女士在 1860年於英國發展現代

護理模式，其理念與西洋科學知識藉

傳教士之途分別傳入中國大陸與台

灣。中國第一所訓練看護（nurse）學

校於 1887年在上海成立，以西方醫

學理念培育看護，訓練方式採學徒

制，無正規課程。民國前，看護學校

均附屬於教會醫院中。由於訓練時

間短，且欠缺一致性標準的教材，

故難以列入正規教育範疇（王琇瑛，

1985）。

 1909年『中國看護組織聯合會』（中

華護士會前身）成立，開啟中國護理

走入專業組織化時代，1911年後，

在五四運動與學校教育普及下，各地

護校發展日益蓬勃。1912年該會制

定與統一全國看護學校課程、教科

書、全國會考、學校註冊與頒發畢業

證書等相關事宜，使護理教育日趨正

規化（朱寶钿，1988）。由「中華護

士會」於 1914年舉辦首屆全國會議

之決議中，顯示中國護理專業發展

已豎立新的里程碑（中華護理學會，

2007）。以上決議重點如下：（1）訂

名「護士」為從事護理執業者之法

定名稱；（2）全國護校須向中華護士

會登記，以統一全國之護理教育標

準；（3）護校畢業生須參加每年中華

護士會舉辦之全國會考，含筆試與口

試；（4）登記之護校畢業生於通過上

壹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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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會考後方能正式取得護士資格。

 中國第一所設有大學護理教育的北京

協和醫學院 -護士學校於1920年，由

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與中華醫學基金

會共同成立，培育護理師資。中國

第一所由政府開辦的中央護士學校

於 1932年在南京成立。中華護士會

於 1932年向政府辦理立案，同年政

府頒布護士登記條文，凡經中華護士

會會考及格者，均可向衛生部登記執

業，其資格亦為政府所認定，自此建

立護理專業法制化。教育部於 1934

年會同衛生部聯合組織「醫學教育

委員會」，其中分為醫學、護理、助

產、藥學、衛生教育與牙醫六組。首

次會議重要決議有四：（1）策劃全國

性護理教育政策；（2）審查與督導各

護理學校運作，訂定管理護校登記與

管理規則，以統一護校成立標準；

（3）訂定護校課程標準及教材大綱，

編撰與翻譯護理教科書；（4）負責辦

理畢業護生全國會考。以上決議次年

公布，宣布全國護理學校須於 1936

年 6月 1日前完成登記。此為護校向

政府立案之始，凡經過立案之護校其

畢業生方能取得正式護士資格。至此

中國護理教育正式由護理專業組織交

政府接管。抗戰期間，全國會考未能

如期由政府接辦（周美玉，1985）。

2. 1949年前（台灣）：台灣護理教育制

度自 1895年歷經 50年的日治時代，

當時日人稱女性護士為看護婦，男

性護士為看護人，醫院中制定「看護

婦養成內規」。醫事人員係指：警察

醫、醫師、齒科醫師、看護婦、產

婆、藥劑師等。日治初期病院習慣

雇用日籍看護婦，以培訓台籍看護

婦為輔。「看護婦講習所」於1897年

設立，此為一年制速成班，招收日

籍公學校女生就讀。然因日籍看護

婦難以克服台灣文化與語言落差，

故積極培育台籍看護婦，「看護婦助

產婦講習所」於 1923年設置，招收

台籍小學畢業女生就讀。日治後期

培育人數更為增加（台灣省文獻委員

會，1972年）。「產婆規則」於 1899

年公布，明訂產婆須是年滿 20歲以

上女性，接受一年以上教育、通過產

婆測試、於產婆名簿登錄者；執業

範圍為孕婦、產婦或胎兒、新生兒

等處置。同年9月「產婆名簿登錄規

則」，規定取得產婆資格者，須將執

照番號、族籍、開業等相關事項，登

錄於產婆名簿，歸地方官廳管轄（張

芙美，2008）。台灣總督府因應戰時

醫療需要，及提升護理水準與日本國

內同步，1924年公布「台灣看護婦

規則」，詳列看護婦的執業內容、資

格取得、考試事項及資格取消等，為

台灣看護婦管理首度作出明確規範。

其中第二條規定：「看護婦資格必須

在 18歲以上，40歲以下，畢業於台

灣總督府醫院看護婦及助產婦講習所

畢業之看護者、總督府看護婦考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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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或台灣總督府所指定之私立看

護婦學校或看護婦講習所畢業者，

修業期限兩年，畢業經總督府看護

婦考試及格者。」第六條規定「看護

婦考試資格需高小畢業，看護婦講

習所修畢兩年者。」考試科目如下：

人體構造及主要器官生理機能（解剖

生理學）、看護方法（護理學技術）、

衛生與傳染病概論、消毒方法、繃帶

術及治療機器掌理法與急救處置。當

時所訂看護婦之工作內容如下：依醫

囑給予注射、給藥、換藥、測量生命

徵候、更換床單、協助沐浴、床上擦

澡、病情交班、辦理出入院手續、病

患物品清點保管、物品洗滌消毒與給

予關懷等，工作內容繁瑣（李錦容，

2003）。隨著戰事吃緊，醫事人力需

求日增，「醫療關係者職業能力申

告令」於 1938年公布，其中明訂醫

師、齒科醫師、藥劑師、看護婦等，

須向地方官廳確實登錄，以備戰爭不

時之需。厚生省為擴大招募看護婦，

1941年修正看護婦規則，將入學年

齡資格由 18歲降為 17歲，三年後再

降為 16歲。且在 1941年修正看護婦

證書授與規則，增列在結核療養所、

精神病院及癩療養所服務者，一體適

用（游鑑明，1994）。光復後，台灣

省教育廳於 1947年創立第一所依照

「職校教育法」所定標準之護理教育

機構 -高級護理助產學校（現為國立

台北護理學院），此屬職校層級，招

收初中畢業生以培養護理助產人員。

3. 1949年後：國民政府擘遷來台，引

入大陸已發展之高等教育體制，加上

受歐美、日本護理教育制度之影響，

台灣教育體制開始蛻變（李錦容，

2003）。1949年國防醫學院隨政府來

台（該校護理學系成立於1947年上海

江灣）。當年在台灣恢復招生，招收

高中畢業生，因軍事學校內含軍事相

關課程，其學制四年半。自此高等護

理教育事業開始在台推展。1954年

國防醫學院獲教育部核准授予畢業

生學士學位，隸屬國防部（張芙美，

2008）。1956年台灣大學護理學系獲

准成立招生，此為台灣第一所成立之

四年學制。1954年省立高級護理助

產學校升格為省立台北護理專科學

校，成立三年制護理科，招收高中畢

業生，使護理技職教育向上提升。在

護理教育蓬勃發展下，大專院校紛紛

成立護理助產科，因應全省推展衛生

業務發展之需。

 國民政府遷台時，台灣採取的醫療與

教育政策為快速培養基層護理人員，

以滿足普及衛生保健服務之需，沿用

日本教育體制，以強化技職教育發展

為主軸。當時台灣擁有「高職制」、

「專科制」（分為五專、三專）與授與

學士學位的「大學制」四種。之後，

隨著教育政策與外在環境經濟成長

之轉變，「二專」學制自1964年起於

國立台北護專開始設立，提供高職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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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進修專科之管道。該校 1994年

獲准改制技術學院，成立護理系，自

此「三專制」走入歷史。1996年起

在教改政策下，除高等教育體制外，

政府強力發展技職與推廣教育，重視

技職教育銜接，開設提供高職畢業

生進階的「四技制」及與專科銜接的

「二技制」，提供技職體系學生獲取

學士學位的機會。2005年現有的職

校均升格為專校後，「高職學制」停

辦。自 2007年起，台灣的護理教育

簡化為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 

in Nursing）的專科與學士學位（Bach-

elor of Science in Nursing）的護理學

系兩層級。因護校停辦，銜接的二專

學制也因無護校生員，且無法招收非

護理領域之職校生於兩年內完成養成

教育，故該學制亦將於完成階段任務

後自然關閉。

（二）多元護理教育體制下學生來源

自 2007年台灣的護理教育僅有兩層

級，然其學制仍有五種，每種學制學生

來源均有不同。大學制學生藉由參加「大

學入學考試中心」舉辦之大學學科能力

測驗，應試成績符合各校所設定之入學

門檻，透過各學系所規定之面試與學科

考試，經「推薦甄選」、「個人申請」或

「大學聯考考試分發」等方式中之一種，

取得入學資格。二技學制，招收五專與二

專畢業生。招生方式有「在校生推甄」及

「聯合考試分發」兩種。兩者均需要先通

過統一入學測驗，考試科目含：國文、英

文、生理解剖與基本護理學，前者需要增

加面試與書面資料。四技學制，招收護理

職校或綜合高中護理類科畢業生，經統一

入學測驗為門檻，考試科目含：國文、英

文、數學、生理學、解剖學、藥物學、

基本護理學與內外科護理學。自 2008年

起，護理類專業科目由「解剖學、生理

學、藥物學」及「基本護理學、內外科護

理學」變更為「生物」及「護理」。隨著

護校停辦，四技學制招生範圍擴大至一般

高中（職）畢業生。茲將各學制招生方式

與考試內容列於表1。

（三）多元護理教育體制的課程與教學

在以上多元教育體制下，各校學生

人數、特質、教育目標、課程設計、教

學方法、課程內容深淺度、實習與使用教

科書上皆有極大差異。高等教育體系中

大學學制招收高中畢業生，許多大學教

學方式改採問題導向學習法（PBL）（曾惠

珍等，2006；李雅玲等，2007），實驗課

程參考醫學系加入客觀性標準化臨床實

驗（OSCE），其基礎科學與人文素養根基

穩固，課程設計完整，教科書多以原文書

籍與專業期刊為主，教學內容隨專業發展

與實證資料更新，各校多擁有教學醫院可

供學生實習，授課教師多同時負責指導學

生臨床實習，故此學制較能與國際護理教

育接軌。由於班級學生人數少，師資與設

備等教學資源較為豐富，因此，教學成效

佳，其成效反應於執照考試及格率。

技職教育體系雖要求擁有高等教育相

同之專業核心能力，然因多元學制銜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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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招收學生之素質與年齡皆有極大差

異，影響教學過程與教學成果。如：專科

學制的五專生來自國中畢業生，因基礎科

學教育欠完整，影響其對基礎醫學與人文

知識的吸收與整合能力，加上各校專科生

人數眾多，師資與教學資源皆被稀釋，多

使用中文版教科書，書籍內容更新較緩，

師生互動頻率偏低，因而影響教學品質與

學習成效（余玉眉，2007）。二專學生主

要來自高職護校畢業生，少部分來自非護

理職校綜合高中生，在學期間雖被要求補

修部分基礎課程，然因學習時間短，加上

科學與人文學養根基不足，因而影響學習

成效。以上教學成果呈現於執照考試的及

格率上。茲將各學制課程架構、畢業學分

數與培養專業核心能力列於表2。

二、國家考選制度發展沿革

護士全國會考起源於 1915年，由護

理專業團體「中華護士會」舉辦，凡中國

各地護校於該專業團體登記後，其學生皆

有參加會考之資格，考試及格者可獲得中

華護士會頒發之執業文憑與分別獲得各校

畢業證書，該會考統一全國護校之教育標

準。中華護士會每年舉行護士會考，直至

1939年方準備交由政府接辦。然抗戰爆

發，此項會考被迫中斷。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1950年考

選部承接國家考試，開始設有「護士」與

「助產士」類科醫事人員考試，之後因應

大專護理學校紛紛成立，1961年內政部

為大專學制畢業之護理人員頒佈『護理

師』之名。1963年行政院與考試院聯合

會銜發布「醫事人員檢覈辦法」，將護理

表1　各學制學生來源與招生方式

學制
學生

來源
招生方式 考試內容

大學

學制

高中

畢業

「推薦甄選」、「個人申

請」或「考試分發」

以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為門檻，考試科目：國文、英文、

數學、社會與自然。

二技

學制

專科

畢業

「在校生推甄」及「聯

合考試分發」

統一入學測驗為門檻，考試科目：國文、英文、生理解

剖與基本護理學。

四技

學制

高職

畢業
考招分離

統一入學測驗為門檻，考試科目：國文、英文、數學、

生理學、解剖學、藥物學、基本護理學與內外科護理

學。2008年起，除國、英、數學外，專業科目變更為

「生物」及「護理」

五專

學制

國中

畢業

「聯合甄選」及

「聯合登記分發」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為門檻，考試科目：國文、英文、數

學、自然、社會與寫作測驗。

二專

學制

高職

畢業
考招分離

統一入學測驗為門檻，考試科目：國文、英文、數學、

生理學、解剖學、藥物學、基本護理學與內外科護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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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證書分成：「護士」與「護理師」

兩種，當時未通過國家考試之規定。1968

年，考選部依「醫事人員檢覈辦法」，開

始舉辦「護士」與「護理師」檢覈考試，

考試方式為筆試，及格者可取得考試及格

證書，持及格證書者可分別於衛生署取得

「護士」或「護理師」證書。就業者可以

此向執業場所之政府機構申請執業執照，

至此確立護理人員之專業地位、專業能力

與法制規範。

1986年，考試院依總統令公布「公

務人員考試法」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法」，將國家考試分為兩個管道。由

於多元化之國家考試類別，曾造成考生因

就業公職場所需參與不同種類之「任用」

資格考試，1999年 12月「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法」修正公布，次年公布「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辦法」，此「二合一考試」使欲在

公職機構同一職系從業者只需通過此項考

試，使考試制度較為單純化。

1990年教育部因應全國五專與高職

教育中學生年齡偏低，不宜執行助產業

務，僅保留護理科，廢止助產類科課程

（自2011年起，助產士類科之國家考試將

廢止）。2004年考試院因應助產人員法修

法通過，舉辦專技人員助產師高考。2013

年護士類科國家考試將廢止，屆時，國家

醫事人員專技高等考試中僅保留護理師與

助產師兩類，使護理專業證照更為單純。

三、任用取材

自 1999年醫事人員人事任用條例公

布實施後，對護理人員任用之法制面奠定

基礎。凡取得專技醫事人員護理師、護士

高普考資格者，可直接參加各公私立醫療

表2　各學制課程架構、畢業學分數與培養專業核心能力

學制 畢業學分數 課程內容 專業核心能力

大學學制 128-148

通識、基礎醫學、基本護理

學、各科護理學、統合性專

業科目及護理實習

批判性思考、一般臨床護理技能、基礎生物醫

學科學知識、溝通與合作、關愛、倫理、克盡

職責與終身學習

二技學制 72-80
共同與通識、專業基礎與專

業核心
同上

四技學制 140
通識教育、專業基礎、專業

核心、選修課程
同上

五專學制 202-210
共同、專業基礎、專業核心

與選修科目

一般照護技能、一般基礎醫學、問題發現與改

善、尊重生命與關懷、敬業樂群與自我成長

二專學制 72-80
共同、專業基礎、專業核心

與選修科目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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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舉辦之招募考試以執業。再由公私立

醫療機構分別提供新進或在職人員各種醫

護專業訓練課程，以符合各用人機構之需

與職位晉升後之業務需要。然護理人員雖

服務於公立醫療機構，未如一般公務人員

接受考試院保訓會「文官培訓所」提供之

公共政策相關之訓練課程。是否影響公職

護理師與一般公務人員對公共行政事務的

了解、政策研擬與公部門資源整合等相關

領域上之能力差異？有待商榷。2007年

立法院通過「護理人員法」之部分條文修

訂，在終身學習理念下，凡取得執業證書

後，每六年需修滿150學時的繼續教育學

分，方可更新執業執照，此對專業能力之

提升提供較有力之保證。

貳  當前護理人員教、考、用之現況分析

一、 教改政策下高等教育急速擴張，教學

品質與學習成效差距大：

自 1996年起，教育部核准技職教育

體系中辦學績優之專科學校升格技術學院

或科技大學，此時，校園中同時擁有「五

專」、「二專」、「二技」與「四技」四種

學制；教育部核准辦學績優之職校升格為

專科學校，同時成立「五專」與「二專」

學制，以上政策為 2005年關閉護理職校

預作準備。此時，高等教育急速擴展，學

生人數驟增，在師資與教育資源稀釋下，

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呈現顯著落差，以

上落差亦反應於考照及格率上。2006年

依教育部資料顯示：隸屬於高教司的大學

設置護理學系共 12所，加上隸屬於國防

部的國防醫學院合計 13所；隸屬於技職

司之專科學校 12所，同時設置專科與護

理系的技職校院（含科技大學）共11所；

總計 36所。學制有五種。因護理學校數

量多，學生人數激增、素養分歧與學制複

雜，因此，各校在實習場所不足的情況

下，實習時數、實習內容與實習類科刪減

（如：欠缺精神科、產兒科或社區護理實

習經驗），致使辦學品質與教學成效上，

難以維持一致標準，也因而影響考照及格

率之高低（行政院衛生署，2008）。

二、 大專畢業生均具報考護理師資格；大

專及職校畢業生均可報考護士資格，

呈現高階低考之現象：

職校升格為專校，已提升護理專業教

育層級。台灣的護理教育中大專畢業生均

可報考護理師與護士專技高普考試（見表

3）。考選部延聘之考試命題與審題委員雖

分別來自高等、技職教育體系與業界，且

要求依業界需求命題，然大專層級之教育

目標、學生能力、教學方法、實習場所與

使用教科書間有極大差異，因此，導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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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層級畢業生之護理師考照及格率之高低

有所差異。茲將近五年學士、副學士與同

等學力（職校畢業）資格報考護理師之及

格率列於表 4。資料顯示：學士學歷比專

科應考人之及格率高，且以應屆畢業生為

主之第二次考試及格率較第一次為高。考

試規則中，因無報考「護理師」資格者不

得降考「護士」之規定，導致每年護士考

試應考人以大專畢業生為主，形成高階低

考與出現重疊擁有證照之現象。茲將「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資格」列於表 3。以上現象在考試

表3　醫事人員護理師與護士高普考試之考試資格與考試科目

護理師高等考試 護士普通考試

考試

資格

（1）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

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護理、護理助產、助產

科、系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

業證書者

（2） 經普通考試護士、助產士考試及格後並任有關

職務滿四年有證明文件者

（3）經高等檢定考試護理、助產類科及格者。

（1）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醫事職業以

上學校護理、護理助產、助產科畢

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

畢業證書者

（2） 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護士、助產

類科及格者。

考試

科目

基礎醫學、基本護理學與護理行政

內外科護理學、產兒科護理學、

精神科與社區衛生護理學

基礎醫學概要、基本護理學概要、內外

科護理學概要、產兒科護理學概要、精

神科與社區衛生護理學概要

表4　近五年（2005-2009）護理師專技高考之教育背景與錄取率一覽表

年度

總錄

取率

（％）

學士以上 副學士 高中 (職 )以下同等學力

到考

人數

錄取

人數

錄取率

（％）

到考

人數

錄取

人數

錄取率

（％）

到考

人數

錄取

人數

錄取率

（％）

2005年

第一次

第二次

18.63

60.10

595

5308

233

4031

39.2

75.9

9500

12392

1639

6612

17.3

53.4

95

51

26

26

27.4

51.0

2006年

第一次

第二次

28.09

31.42

584

2357

279

1489

47.8

63.2

8442

12925

2242

3317

26.6

25.7

85

72

38

18

44.7

25.0

2007年

第一次

第二次

13.79

39.67

910

2574

254

1777

27.9

69.0

8629

13183

1058

4476

12.3

34.0

49

16

10

4

20.4

25.0

2008年

第一次

第二次

15.43

36.08

871

2688

248

1659

28.5

61.7

8243

12026

1149

3663

13.9

30.5

61

66

19

10

31.1

15.2

2009年

第一次

第二次

2.76

44.59

1197

3111

84

1961

7.0

63.0

8280

13338

172

5374

2.1

40.3

55

98

7

43

12.7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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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面與有效應用國家資源上引發討論。

三、考照及格率偏低：

考選部自 2003年起，每年舉辦兩次

考試，以因應業界與考生需求。然每年第

一次考試之及格率偏低，介於 2.76-16％

之間，第二次考試之應考人以應屆畢業生

為主，及格率則介於三、四成。由於錄取

率偏低，致使每年護理師報考人數介於

2.5萬至 3萬人之間，茲將近十年護理師

考試報考、到考與及格率列於表 5。每年

應考科目中，「基礎醫學」的平均分數較

其他護理專業類科普遍偏低。茲將近4年

各應試科目之平均成績列於表6中。以上

偏低的及格率是否符合業界用人需求？

是否形成教育資源浪費？題庫試題之品質

與鑑別度等議題，均有待護理專業深入探

討。

四、題庫考試題目之品質與鑑別度

考選部為提升題庫試題品質，特針對

各類專技人員考試成立常設題庫小組，針

對考試各科目設立專業小組，各小組中延

聘專業資深教授擔任召集人，延聘學界專

表5　近十年（1999-2008年）護理師考試報考、到考與及格率統計表

年別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1999 6,204 4,497 1,595 35.47

2000 7,804 5,729 922 16.09

2001 12,294 11,178 4,560 40.79

2002 16,807 15,490 6,527 42.14

2003第一次

    第二次

8,205

17,844

7,073

16,904

1,141

7,001

16.13

41.42

2004第一次

    第二次

10,185

19,104

9,201

17,889

1,525

7,355

16.57

41.11

2005第一次

    第二次

11,786

19,041

10,190

17,751

1,898

10,669

18.63

60.10

2006第一次

    第二次

10,139

16,444

9,111

15,354

2,559

4,824

28.09

31.42

2007第一次

    第二次

10,707

16,917

9,588

15,773

1,322

6,257

13.79

39.67

2008第一次

    第二次

10,290

15,812

9,175

14,880

1,416

5,332

15.43

36.08

2009第一次

    第二次

10,526

17,681

9,532

16,547

263

7378

2.76

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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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教授或業界主管擔任命題與審題委員，

經過嚴謹流程制定題庫小組中之試題。然

因命題與審題委員自身教學工作繁重，考

選部提供之命審題費用偏低，資深教師參

與考選工作意願偏低，加上以上教師未經

過持續性命題技巧的嚴格訓練、坊間出版

之參考教科書內容紛歧、業界期待命題類

別以實務情境為主，及考選部尚未建立考

生預考制度，因而導致考試後試題疑義偏

多。經由考選部試題分析統計顯示：試題

之鑑別度仍有極大的改善空間。

五、 健保制度下，公立醫療機構工作職場

困境

全民健保制度自 1995年起實施，在

總額給付與節省醫療成本的考量下，許

多公立醫療機構配合公務人員人事精簡與

職缺縮編下，出現高階低聘與未能回歸專

業證照之現象，取得護理師證照者卻以護

士職稱聘用者屢見不鮮，此舉不符公平正

義原則。以台北市某醫學中心為例，高

階低聘者之比例甚至高達75%（余玉眉，

2007），以上名實不符與未能回歸證照之

現象對基層護理人員之薪資結構、工作士

氣與專業晉升等權益上影響極大，也因而

出現基層護理人員穩定性低與導致醫療品

質、病患就醫安全之堪慮現象。

六、 從事公職之醫事人員未能接受國家公

務人員應擁有之相關培訓：

自2001年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辦法」實

施，護理人員回歸專技人員考試與任用，

因此，公職護理人員未能比照公務人員接

受文官培訓所提供之相關訓練，因而影響

公職護理師在公共行政與醫療相關政策研

擬與公部門資源整合等領域上之能力發

揮。除影響公職護理人員之在職教育範

疇，亦影響其在公家醫療機構落實公共政

策能力之展現，值得重視。

表6　護理師考試（2006-2009）近4年應試科目到考人平均成績

年度
基礎

醫學
基本護理學與護理行政

內外科

護理學

產兒科

護理學
精神科與社區衛生護理學

2006 第一次

     第二次

47.82

41.40

66.36

70.02

55.79

57.49

55.98

56.88

59.51

56.75

2007 第一次

     第二次

35.46

47.39

69.53

72.39

61.46

51.99

51.13

56.64

54.01

64.74

2008 第一次

     第二次

37.54

44.15

66.46

69.01

48.20

48.45

61.01

61.98

63.34

66.84

2009 第一次

     第二次

37.45

47.59

63.41

69.08

45.35

59.11

47.70

56.61

57.44

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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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業界「用」人單位應盡速建立職場的

職能分析，作為考試命題之依據：

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護理師或護士高普

考，屬於專業資格鑑定考試，因此，其考

試內容理應以職場實務需要所應具備之

專業核心能力為依歸。由於目前衛生主管

機關與專業本身尚未將護士、護理師的臨

床職能做具體明確之分析、分野，因此，

易導致命題範圍與題目難以明確釐清，使

以上考試目的與試題類型難以明確區分。

以護理師考試為例，大專生均可應考，但

不同教育背景下應考人有懸殊比例之及格

率，命題方向有待專業者省思。建議考選

部能敦促衛生主管機關、業界、學界與護

理專業團體盡速建立臨床職能分析，此將

有助於命題方向確立，使「考、用」達到

接軌。

二、 命題以臨床情境為主，且採多元性考

試方式鑑定專業能力：

醫事人員專技高普考試為資格鑑定考

試，為醫療業界鑑定符合資格之專業者，

目前業界常質疑單一的紙筆測驗偏重於

記憶認知層面，目前雖有情境題目，但數

量不多，是否能客觀的鑑定執業能力？因

此，建議護理師考試考題方向應以臨床業

界需求、護理專業發展趨勢、以臨床情境

與問題導向之題目為導向，不應只侷限於

以記憶與背誦性的紙筆測驗為主，以上題

目難以檢測專業者擁有之批判思維、知識

整合、態度與技能。此外，建議加入複選

題、簡答題、技能測驗（OSCE）或口試。

在此種主導下，學校教育亦應配合業界與

考試需求，以問題導向為教學內容與方

式，強化教學品質，以提升應考人之考照

及格率與提升執業能力。

三、 整合考試科目與設定實習要求，目前

的考試科目為基礎醫學與各科護理

學，難以檢測考生的知識整合與分析

判斷能力：

建議可參考美國執照考試，改採整

合性的概念以涵蓋考試內容。如：「安全

的照護環境」（safe effective care environ-

ment）、「健康促進與維護」（health promo-

tion ＆Maintenance）等，可檢測考生是否

能將基礎醫學與各科護理知識整合？國家

考試若能以專業能力為導向，設計臨床情

境之題目，將有助於提升考試鑑別力。此

外，為提升專業能力，護理專業亦可針對

某些重要科目訂定基本門檻分數，強化學

生能力均衡發展，防止總分及格制影響考

生放棄某科目成績，影響專業能力均衡展

現；在實習科別與實習時數上建議可仿照

美國RN考試建立基本要求；國家考試若

能著重在檢測用人需求之核心能力上，將

可使「考試影響教學」。

參  未來護理人員教、考、用之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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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界應建立學生畢業前之核心能力篩

檢機制：

統計資料顯示：不同學校、學制因培

育學生人數差異大，師資素質、使用教科

書、教學方法差異大，致使執照考試及格

率之差異亦偏高。在目前各學校學生淘汰

率極低的現況下，雖教育部已建立學校評

鑑制度，重視教學品質，但考生素質呈現

在考照及格率上仍有明顯差異，建議各校

應考慮學生畢業前先行舉辦客觀性會考，

針對培育學生是否具備護理師之基本核心

能力先行篩檢，以確保各校教育品質。

五、 建立命題與審題委員之素質，以強化

公平與有效的考選機制：

考選部為提升國家考試之信效度，除

考前針對各科考試提供考試大綱與參考書

目，期能協助應考人有所遵循，且命題

委員均延聘大專護理學校教師與業界臨床

護理專家擔任，考選部亦建立題庫，然由

每次考試結果分析顯示：考試後試題疑義

之數量、命題技巧與考題之鑑別度等層面

仍有改善空間，以上考試是否能確實篩選

出入門「基層護理人員」所必須具備的專

業能力，一直被爭議，也因而影響考試的

公信度，亟需重視。建議考選部能為命題

與審題委員建立基本資格之要求（如：專

長、目前授課科目與實務資格）、多延聘

業界專家參與命題、定期提供命題技巧訓

練課程、建立命題委員資格檢定、建立考

生預考制度（以前一年執照考試及格與現

正臨床執業者）、每次考試後依各題目之

鑑別度分析結果，提供委員做改進命題之

依據等。

六、 積極改善目前公立醫療機構護理師未

回歸證照之現象，與強化公職專技人

員參與公共行政事務之教育訓練：

目前公立醫療機構於用人面出現高階

低用極不合理之現象，以上問題以公職醫

療機構為主，其比例甚至高達七成，護理

人力面對同工不同酬，通過國家專技人員

護理師高考資格者，卻以低階聘用為「護

士」職稱，其衍生的問題包含：人力流

失、士氣低落與醫護品質下滑，此對未來

國家一旦需因應新興疾病、災難救援或對

政府組織競爭力之提升產生極不利之影

響，不容忽視。建議考試院保訓會「文官

培訓所」（現已更名為文官學院）應為任

公職之醫事類專技人員設計與提供訓練課

程，強化其對專業領域外，公共行政、政

策執行、資源整合與協調協商等能力之培

養。

七、 善用數位化時代，未來開創電腦測驗

與隨到隨考之目標：

考選部因應數位化時代的來臨，自

2004年起已陸續針對部分專技人員考試

應考人數較少的類別開放電腦化測驗，

如：航海人考試、牙醫師與助產師考試

等，未來將陸續推出醫檢師與醫放師考

試，以期簡化人工與文書作業，已獲得應

考人與事務人員極高的評價。未來期望應

考人數龐大之護理類科考試亦能採取電腦



護理人員教考用制度之探討

71

化作業，考選部可善用民間各大學之硬體

資源，借用電腦化週邊設備，進而能採取

隨到隨考的方式，充分提供電腦快捷與方

便之服務，以便利應考人考試及格後能儘

速進入職場，降低因每年僅兩次考試影響

其迅速就業。

肆  結論

護理人員會考自 1915年先由護理專

業組織開始舉辦，至 1950年由考試院考

選部開辦護士與助產士考試，之後，陸續

增設護理師與助產師考試。近 60年間，

隨著教改與健保政策之實施，致使教育學

制、教學品質發生極大的改變，因而影響

考試及格率與國家考試鑑別度之討論。本

文藉由分析近五年考選部公布護理師考試

結果，探討國內護理教育制度下教、考、

用制度之相關議題，進而提出改善建議，

期能強化國家考試功能，為業界挑選符合

執業資格者，此為考選部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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